
王袁華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融資融券業務操作辦法第十九條、第二
十三條、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之一條、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四條修正條文核定本

第十九條
委託人以站在金或證券，償還融資或融券峙，應填具「融資現金償還申請書」或

「融券現券償還申請書 J 由代理證券商按照第十七條有關規定，編製「融資融券

交易現款現券償還表」壹份;檢同委託人繳付之款項(限本公司指定銀行帳戶入帳

單存根聯)或證券，隨的當日「融資融券交易申請表」送本公司，經核符後，在申

請日後第二營業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前，將委託人融券賣出之償款與保證金委由代理

設券商發還委託人;融資買進之證券或各種抵繳證券均匯撥至代理證券商在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開設之f1撥專戶退還委託人。

委託人辦理現金償還申請得於當日或次一營業日，由本公司將應退還之證券匯

撥五代理證券商;如於申請日匯撥者，代理證券商應於當日下午二詩三十分前，將

有關書表及款項(依前項規定辦理)送達本公司 Q 本公司於下列情況之一時，得不

受理融資現金償還之申請:

一、發行公司之股票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主主還證停止過戶前二個營業日內。

二、本公司因融券操作致庫存證券不足給付峙。

三、本公司借用融券差額詮券終了後二個學業日內。

委託人申請現金償還融資領回證券峙，倘證券集中係管事業因不可歸責於該公

司之事由，暫緩受理參加人領回證券，本公司得暫緩發還該項證券。

委託人融券賣出者，除有下列情事外，不得以第三人有價證券申請現券償還:

一、融券賣出之標的有價證券停止買賣丞堂堂主主期間。

二、於停止過戶旦前第六個學業日之交易時間盟主前，以當日上市開盤競價基準或

上櫃開始交易基準價之漲惦百分之七委託融券買進無法成交者。

第二十三條

前條委託人應補繳之差額，你以信用帳戶內，個別證券擔保維持率低於百分之

一百二十者，為追繳差額對象;委託人應行補繳之差額，依下列公式計算:

一、融資自備款差額2原融資金額一(計算日盤盤盤盤x融資股數x融資比率)-(計

算日生盤盤查×笙主且反7'i股票與第二十六條抵繳有價證券主且主主tx融資比率)

二、融券保證金差額= (計算日生盤盤查x融券股數X融券保證金成主主 原融券保證

金) + (計算日盤盤盤盤×融券且是數一原融券賣出價款) - (計算日生盤宜生是×笙三三

十六條抵繳有價證券之股數)

且吐i

笙三項所稱盤盤盤查，依證券交易所營業細貝，)第五十八條主主筆三星益主二一或

依權接中心業務規划第乏土丟盤笈三星規定定之。

前條處分擔保品，俘、其信用帳戶內，已通知追繳差價擔保品j維持率未達百分之

一百二十者，分別處分至償還本公司債權為止。

整戶擔保品中，如委託人自行處理部分擔保品，致其整戶維持率低於百分之一



百二十時，應留置其退還款券，使擔保品維持在百分之一百二十以上。

委託人自行處理擔保品，如不足償還對本公司之債務時，代理證券商應通知委

託人於成交日後第二營業目前償還債務，或由本公司以委託人信用帳戶內款項予以

充抵。

各種得為融資之股票，本公司均於除權息交易日前六個營業日起，除現金增資

者外，以各主主日收盤價格為計算基礎，計算其權值及原買進股價漲跌差額併計，如

使整戶維持率低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rl通知委託人補足差額，並準用第一、旦頃及

前條之規定處理。

前頃通知，於委託人業經本公司就該筆信用交易通知捕繳差額而尚未取銷追繳

紀錄者，不適用之 Q

委託人融資買進之證券，其是在《賞自己股股票股利率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或該證券

之殺行公司辦理分割減資事宜，且減資後股票，恢復交易與分割受言表公司之股票上市

或土權為同日者，除有經主管機關限制買賣者外，吉主權值新股或分害i 受言表公司之股

票應全部作為本公司擔保品，且放棄緩課所得稅之權利，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以帳

簿ZPj撥方式轉撥至本公司融資融券專戶，排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率則」

第三十三條規定之適用。

前項權值新股或分割受主義公司之股票不得充當本公司辦理有價證券寶貴融券

或轉融券業務之券源。

以權值新股或分割受言在公司之股票作為擔保者，不適用第七項之規定，除權交

易後，權值新股市值之計算，上市有價證券按且整盟主主七折計算，上權有價證券按

』生盤宜生主六折計算，於撥入本公司融資融券專戶後，兔折價計算。

第一項之融資融券差額計算公式所載主主垂FIT列股票與第二十六條抵繳有重

重益主盤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融資比率為零:

一、未依「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第二條、第三條規定取得融資融券交易資

格者。

二、經「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第四條、第五條規定暫停融資融券交易資格

者 o

奎1主坦且已當日收盤價格，依下列原則決定之價格計算:

一、當日收盤時，最畫畫逢重亟盤查車登堂旦主主盟盤盤盤基金丞主蠱盟益豆豆基

生宜之些垃荳垂直買進申報價格。

二、當日收盤時，最低音出申報價格低於當日上市開盤競價基準或土櫃開始交易基

準僧，則為按最低童盒里亟盤查三

三主主主:度重丕成立時，到IJj為諒當日上市開盤償競價基準或上櫃開始交易基準價二

委託人融資買進或融券賣出之有價詮券，經主萱盤盤核定並公告終止上市、土

櫃時，本公司應通知委託人於終止上市(櫃)前第十個營業目前償還或還券了結。

委託人未於限期內償還或還券了結，本公司於次一營業日起得就債務清償範圍內，

適用第四十七條規定，就委託人信用帳戶內餘額予以處分。但上權有價證券經發行

公司轉申請上市或合併之存續與消滅上市(權)公司有價證券均得為融資融券交

易者不在此限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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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委託人繳付融券係證金，得以無記名之政府債券及得為融資融券之上市、上權

有價證券抵繳;補繳融資融券差頭，得以無記名之政府債券、除變更交易方法以外

之上市有價證券抵繳及得為融資融券之上櫃有價證券抵繳'其折價比率如下:

一、無記名之政府債券，按其面報之百分之九十計算。

二、其他得為抵繳之上市有價證券，按其抵繳堂旦旦盤益登基主百分之七十計算。

三、上櫃有價證券按其抵繳當日開始交易基準1賈百分之六十計算。

第一項有價證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用以抵繳:

一、不足一交易單位。

二、發行公司依獎勵投資條例第十三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十六條、第十七條規

定，辦理盈餘轉增資或公司員工以其紅利轉作所服務產業之增資或創業投資事業以

未分配盈餘增資，其股東或出責人因而取得之發行記名股票，未經轉讓報稅者。

第一項各種抵繳證券，應向列字號清單，其有附貼轉讓過戶申請書者，並需加

蓋交付背書章;抵繳之證券倘非委託人所有，另應檢的原所有人之戶籍資料、來源

詮明及同意書。

前項抵繳有價證券，其無償自己股股票股利率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或該證券之發

行公司辦理分割減資事宜，且減資後股票恢復交易與分割受讓公司之股票上市或土

櫃為向日者，該權值新股或無第二項第二款所列情事之分割受言表公司之股票應適用

第二十三條第九琪、第十項及第十一項之規定，且前頭同意書應註明放棄緩課所得

稅事宜。

委託人以第一項之有價證券抵繳融券係證金及融券差額者，本公司不予計息。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辦理公開標借融資融券差額證券峙，由本公司向證券交易所或權檯中心

提出申請後，將標借詮券之種類、數量、時間及最高標借單價於標借申請日上午九

時前輸入證券交易所或權接中心標借~統，自上午九時起，由證券交易所基本市況

報導或櫃援中心資訊傳輸~統中公告。

前項標借證券之最高標借單償，以標借申請日開盤競價基準品已開始交易是準價

百分之七為限;得標順序按當日競標之單價，由低而高依序取f倍，如標定單價之出

借數量超過所需標借數童時，依其輸入時間先後順序取借之。

第三十二條之一

本公司於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二時前，向證券交易所或櫃檯中心繳存，依標借

申請日當日該種標借證券之收盤價格及待標數量相采後百分之一百二十之擔保

金 o 墊亟堂旦且主盤鐘主二生且重主士三且主星土豆星星之二
本公司繳存擔保金後，言登券交易所或櫃檯中心通知發券集中保管事業將得標之

出借詮券於標借申請白之次一營業日(借出日)轉撥至本公司在集中係管事業專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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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z頁擔保全盒得以無記名政府債券或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抵紋二J封底繳價值以

該笙堡直面額九才斤計算f上土豆笠旦益笠笙荳盤盤。

第三十三條

本公司辦理議借時，邀請證券交易所、權接中心及證券商業同葉公會，派員會

同監督，向持有該種證券之特定人，於議借申請日開盤競價基準或開始交易基準還

百分之十範崗內議借之。

證券所有人於同意出借後，應將已背書與附件齊全之證券及證券出借清單於當

日下午二日寄前送交本公司，或匯撥至本公司在集中係管事業專戶，並於議借之次一

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由本公司擎給收據。

擔保金之給付標準由本公司與出借人自行主義定。

本公司於主義借日之次二營業日下午二時前歸還議借之詮券及給付借券費(借

券費=議定單價x數量)與出借人，立直向其收回擔保金。

第三十四條

本公司辦理標購峙，標購單價像以標責轉申請日堂且該種有價證券並盤盤查加計

百分之七五百分之十五為 F民;並按標購申請日競貴之單價，申報賣價較低者優先成

交，如申報之賣價相同，依其輸入時間先後順序成交。遇標購證券當日且在收盤價格

者，標購單價準用第二十一旦益差土主星星星旦去主主還格加計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

丟盡旦二
標聽取得之證券，條按證券差頭發生日，仍有該證券融券餘額者，以張為單位，

依第三十八條第三項原則按比率分攤買進償還，分自己後如有餘券，再按各融券人應

分配數量之小數部分依其大小順序分配，小數部分相同者，以抽籤方式分配。

辦理二次以上標講時，應分自己予融券人之標購金穢，按加權平均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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